丰城市文化局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情况汇报
丰城市文化局认真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围绕部门职责和工作要求，在“警廉、履廉、倡廉、促廉”八个字上下功夫，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局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勤于学习警廉。加强学习，是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要求，我局苦练内功，始终把学习摆在首要位置，贯穿于廉政警示教育之中，在社会上树好一个“文化人”形象。一是开好勤政廉政分析会。局党组定期不定期组织局班子成员，认清廉政严峻形势，认真学习廉政方面的文件，坚持做到领导示范、党员带头、群众紧跟，把廉政方面有关规定落在实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廉政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制止并及时通报，使全体机关干部、职工从中受教育，引以为戒。二是上好廉政课。在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每周二下午业务学习的同时，每月安排一次廉政教育辅导课，课间，人人要进行学习交流，谈对廉政建设的认识和重要性。此外，要求每名干部职工每年撰写有关廉政政策学习心得6篇以上，并每季办好一期专栏。三是搞好学习教育活动。借助“解放思想再突破，经济发展再率先”教育活动，引导全体机关、职工对照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廉政建设以及“六条禁令”等方面要求找差距、照镜子、亮身子，大力整治“学风”，切实解决“学与不学一个样”思想认识问题；狠刹“玩风”，端正干部形象；治理“廉风”，造浓争做清廉干部的氛围，把局机关打造成一个高效、廉洁、团结、务实型的机关，通过学习教育，全体局机关工作人员自始至终绷紧勤政廉政这根弦，时时事事用法律法规警示自己，警钟长鸣，在思想上牢牢筑起防腐拒变的心理防线。

二、忠守职责履廉。推动群众文化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群众提供丰盛的精神食粮，是我局重要的职责之一。一是加强农村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村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是加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弘扬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今年来，我局注重“三步走”：第一步，着力抓祠堂改文化活动中心试点，按每个活动中心划拨5000元建设资金，先后对尚庄街办北坑村、孙渡街办杜南村、小港镇陈家村、杜市镇南溪村四个村委会进行试点，改造现有的祠堂，革除陈规陋习，使之成为学习科技知识、弘扬廉政文化的场所。第二步，落实民生工程，推进农家书屋建设。采取统一调度、统一要求、统一进度的方式，抓好每个乡镇一家农家书屋，至年底完成27家，截至目前为止，已完成27家。第三步，以点带面，在年底及明年初，基本完成祠堂改造和农家书屋建设，使新农村建设有新突破、新亮点。二是大力实施重大文化工程，为农村提供优秀廉政文化资源。按照年初的工作目标，极力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等一些重大文化项目的实施。专门整合一批宣传廉政文化、加强思想教育的数字化资源，在基层服务点开展宣传服务，目前，该工程已经市长办公会通过，市财政划拨2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同时，经过努力，争取省新闻出版（版权）局重视，协调新华书店、市图书馆，选送了一批普及法律知识，倡导良好党风的廉政文化书籍下乡，据统计已选送书籍1万余册，较好地发挥了文化资源优势，为推动该市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三是着力廉政文化“三进”。创作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的廉政文化艺术作品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利用新春晚会、送戏下乡、送电影进校园的时机，展演、播放廉政文化建设的文艺精品，以提高学生、市民的文化素质，形成廉洁、公道、正派的基层党风，形成弘扬正气、倡导新风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以身作则倡廉。我局共有6个副科级下属单位，面宽人多，战线长，党风廉政建设从局领导以及局机关干部职工抓起，一级带一级，层层作表率，在文化系统干部职工中大兴廉政之风。一方面，成立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党风廉政责任，“一把手”是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局党组成员是局科室以及负责联系下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责任人，科室负责人是本科室人员的督促落实人；另一方面，抓党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引导党员洁身自爱，严于律已，个个争当廉政标杆，永葆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自去年以来，孔子庙、龙光书院修复，网吧监督台建设等工程，局领导无一人插手工程承包，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参与文化娱乐场所经营，从而确保这些工程按质按量顺利竣工，被群众称赞为“廉政工程”。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出现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

四、按章办事促廉。年初，我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勤政、廉政制度，惩防体系阶段性规划和年度目标有力促进廉政建设，真正做到了依法行政、依章管事、依制治事。规定本市来客一切就简，同城开会办事不请吃，上级或兄弟县市相关单位来人来客，严格按机关管理制度接待，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文化市场管理稽查人员不准接受下级单位和经营户请吃，严禁参加钓鱼、歌舞厅等娱乐消费，不增加下属单位和基层站所、经营户任何经济负担。坚持审核、审批、发证负责制原则，对所审批事项都必须按照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文件执行。工作人员在执法或办事过程中如发现有违法、违规、违纪或失职行为的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扣发年终奖金，调离岗位，取消评先资格直至党纪、政纪处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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